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导师 

法学所导航 

走进法学所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学友之家

考分查询

专题研究 

五四宪法和全国人大五十周

年纪念专栏 

最新宪法修正案学习与思考 

公法研究 

电信市场竞争政策 

证券投资基金法 

法律与非典论坛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856    

种下法的种子 

——— 从“河南种子条例”一案谈法院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 

彭亚楠

    2003年5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某民事案件的一审判决中，认定《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河南种子条例》）的某项条文与《种子法》相冲突，“自然无效”，因而拒绝适用该条文，

而直接适用了《种子法》。此判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河南省人大对此做出了强烈反应，声称《河南种

子条例》同《种子法》没有抵触，应当继续适用，并指责法院超越职权，要求对涉案法官严加惩处。据报

道，该案已上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仍在审理中，但法院显然感受到了来自省人大的强大压力。

（参见《南方周末》2003年11月20日“法官判地方性法规无效：违法还是护法”，以及其他相关报道） 

    

    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者无效，已是一个常识，《河南种子条例》是河南省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

其效力低于作为全国性法律的《种子法》，若真有抵触，自当排除适用。但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究竟谁

有权确认其无效？法院是否有权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 

    

    

    反对法院享有审查权的人会主张：依据《立法法》的规定，只有相应的法规制定机关，才有权改变或

撤销与上位法相抵触的下位法，而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只能依法判案，根本无权认定任何法规无效；而且

《立法法》还规定，特定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单位或个人认为某些下位法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的要求或建议，由常委会定夺。这也说明法院无权直接认定地方性法规无效。 

    

    

    这种主张，显然是混淆了“立法程序”和“司法过程”的界线。法规制定机关改变或撤销法规，以及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请求而审查下位法规，都属于立法程序，会产生“法的变更”的普遍效力；而法院确认

法规无效，则属于司法过程，是指某项法规在具体案件中不被适用，更准确地说，法院只是“拒绝适用”

某项法规，而非使之“彻底无效”，因此并未侵犯立法机关的职权。《立法法》也并未要求法院每当遇到

上位法和下位法冲突时必须中止诉讼，提请有关机关裁决。“改变”、“撤销”、“审查申请”等立法程

序并非司法过程的必经步骤，对这些程序的规定也不能排除法院有权在具体案件中对某些法规直接进行审

查。 

    

    

    《立法法》倒是的确规定了，当不同的法规之间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应由相应的

法规制定机关进行裁决。这里提到了“法律适用”，似乎包括司法过程，若真如此，则法院在审判中在遇

到这些情况时，就要中止审理，等候有权机关做出决定。但是，请注意，《立法法》对此只规定了大致两

种情况，一是“相同位阶”的法律规定不一致，二是旧的特别法和新的一般法之间规定不一致，而且还是

在“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才需裁决。《立法法》此处并没有包括“不同位阶”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里规定的是“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法律时的疑难情况，是“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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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等原则无法解决的特殊例外，所以需要交由法规制定机关另行

澄清。而上位法和下位法不一致，就象新法和旧法、特别法和一般法不一致一样，并不存在“应适用何

者”的疑问，因此法院当然可以迳行适用优先的规范，无需提请相应机关进行裁决。 

    

    

    我国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不受理对行政法规、规章等抽象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

但并没有排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可以对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法律规范进行附带审查，而且《行政诉讼

法》还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参照适用权”，即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中，“参照”（而非“依据”）国务院部

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这已被广泛解释为法院有权附带审查规章的合法性。 

    

    

    而在实践中，法院对法律规范的审查权并不局限于规章，而是早已扩展到了地方性法规。最高法院曾

在其司法解释中一再澄清：法院有权判定地方性法规是否与上位法不一致，并有权直接适用上位法。例如

早在1993年，最高法院就在其“法函〈1993〉16号”司法解释中，拒绝适用福建省的一项地方性法规。该

地方性法规规定，对无许可证而擅自进行渔业捕捞的，可以“没收渔船”，而《渔业法》对此种情况只规

定了可以“没收渔具”。最高法院该复函中明确确认，该项规定“与渔业法的规定不一致”。并且指示下

级法院：“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法院对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并非《立法法》颁布之前的权宜之计，在《立法法》2000年施行以后，

最高法院仍然继续重申，法院对地方性法规享有审查权。例如在2001年2月1日做出的《关于对人民法院审

理公路交通行政案件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1999]行他字第29号）中，最高法院就再次澄清：地方

性法规与《公路法》有关规定不一致的，应当适用《公路法》的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也刊载了若干地方法院拒绝适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案例，这些案例无疑对全

国法院具有指导意义。例如1998年第一期的公报，刊登了“福建省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不服省地矿厅行政

处罚案”，在该案中，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福建省一项地方性法规对“地热”确定的行政主管部

门，“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符”，行政机关“据此地方性法规认为自己对这部分地热有行政管理

权，是不适当的”。 

    

    

    法院对法规的审查权，不仅存在于行政诉讼中，也存在于民事诉讼中。2000年第四期的《最高人民法

院公报》，就刊登了“泰丰大酒店有限公司诉大同市土地管理局土地使用权出让纠纷案”，尽管该民事判

决所拒绝适用的不是省人大通过的地方性法规，而是低一级的省政府规章，但该案的“里程碑”意义在

于，法院第一次公开“确认下位法无效”，而在前面所提的案例中，法院只是说明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存

在“不一致”，并直接适用上位法，但并未公开确认下位法“无效”。在“泰丰酒店案”中，山西省一项

省政府规章规定，如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中的受让方不履行合同，其所支付的出让金不予退还。大同市

中级人民法院依据《民法通则》和国务院制定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认为该案

的违约方只需承担定金责任，而有权取回出让金，从而拒绝适用该省政府规章。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仅

维持了一审判决，而且还进一步阐明：该规章的这项规定“既未经行政法规授权，又与行政法规抵触，是

无效的。”如果洛阳的本次判决也有幸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话，那将成为首例被最高法院明确

认可的公开确认“地方性法规”无效的案例。 

    

    

    应该承认，出于我国宪制结构的限制，法院尚不能对全国性法律进行审查，但以上对我国法律规定和

审判实践的分析表明，法院已经完全有权在具体案件中审查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这一审查权既包括实际

上的“拒绝适用”，也包括名义上的“确认无效”。只是这里的无效，仍只是在具体案件中的无效，而对

案外没有普遍约束力。法规的彻底无效，还需经立法程序来完成，即或者通过制定该法规的机关对其“修

改”或“废止”，或者通过其他有权机关对其“改变”或“撤销”。 

    

    

    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确认无效，看起来可能会导致不同法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其他

部门之间对法规效力的认定不一，但这种可能的“多样性”也有其自身的价值，那就是通过法院在不同的

具体案件中对法规的合法性进行判断，有利于积累各种语境化的经验，推动立法和司法机构之间的良性互

动，从而促进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而且，法院对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还是司法职能的内在要求。司法的过程，即为认定事实和

适用法律的过程，而在冲突的法律规范之中，选择正确的规范加以适用，是法院的固有职权。对这一职权

加以必要的限制，使法院不得审查全国性法律，尚可以理解，但若完全剥夺法院对各级法律规范的审查

权，则不符合诉讼效率的原则。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内，容纳对部分法规的司法审查权，是正当合理

的。 

    

    

    综上所述，本案中洛阳中级人民法院确认《河南种子条例》的某项条文“自然无效”，完全符合立法

精神和司法惯例，并未超越职权。当然，究竟《河南种子条例》是否与《种子法》相抵触，可以另行讨

论。但纵使两者确无矛盾，也理应通过正常的上诉和申诉程序来进行救济，立法机关也可以通过立法途

径，明确加以澄清，作为今后判决的依据。只要法官的错判并非出于故意枉法，而是由于业务水平有限所

致，那么要做的就只能是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而非滥用《法官法》惩戒规定中“其他违法乱纪行为”这

样的兜底条款对法官横加惩罚。 

    

    

    法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但更要对法律负责，希望借助对“河南种子条例”一案的讨论，种下

法的种子，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进一步澄清法院享有对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权。法官们的尊严值得认真对

待，他们的专业判断力应当受到尊重，在审判中，法官只服从法的权威，也只有这样，法官才能真正成为

良知的守护神。 

    

    

    文章来源：中国宪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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